附件2

关于《丰台区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2024年—2035年）（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Hlk177756106]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北京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批复要求，严格遵循《北京市应急避难场所规划（2022年—2035年）》（以下简称“市级规划”）具体指导和总体目标，依据《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规范要求，2024年5月，丰台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编制区级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工作，并形成了《丰台区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2024年—2035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现将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项目背景
[bookmark: _GoBack]《规划》属于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三级三类四体系”总体框架中的区级专项规划类型，是指导全区各相关单位开展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管理工作的主要依据。
二、规划目标
坚持“两个至上”理念，落实总体规划要求，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遵循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建立城乡布局合理、资源统筹共享、功能设施完备、平急（疫/战）综合利用、管理运维规范，与北京市丰台区功能定位相适应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至2035年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达到2.1平方米。
三、规划起草过程
坚持开门编规划，充分发挥技术团队、专家学者、相关委办局等多主体作用。2024年10月形成初步成果，并分别征求丰台区各委办局单位意见，对《规划》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规划》征求意见稿。
一是以全国应急避难场所综合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数据为基础（数据截止至2024年9月），以《北京市丰台区应急避难场所评估报告（2023年1月）》为依据，开展了应急避难场所现状分析。二是从市级规划确定的与应急避难场所防范相关的灾害对象入手开展了丰台区灾害事故风险分析，给出了丰台区地震、地质灾害、气象、人口、经济等综合风险评估结果。三是依据《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指南》和相关规范标准，开展了丰台区应急避难需求及资源调查分析，确定了丰台区主要可用避难资源类型（数据截止至2024年9月），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本次规划工作。
四、主要内容
（一）确定应急避难场所规划标准指导原则
为适应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和健全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新任务新要求，规范指导应急避难场所全生命周期工作科学有效开展，2023年至2024年期间，应急管理部、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会同相关单位出台了一系列应急避难场所新标准：《应急避难场所 术语》（GB/T 44012-2024）、《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及分类》（GB/T 44013-2024）、《应急避难场所 标志》（GB/T 44014-2024）、《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和分类》（DB11/T 2141-2023）、《应急避难场所 场址及配套设施》（DB11/T 2142-2023）、《应急避难场所 评估导则》（DB11/T 2143-2023）。新标准涵盖了术语、分级分类、标志、场址设施、评估导则规范要素，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提供了全新指导。新标准的实施统一了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选址布局、设施设备配置、功能要求等技术要素，对推动应急避难场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bookmark: _Hlk168778902]沿用《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2008）《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2021版）》（GB 51143-2015）等早期国家标准，全面评估应急避难场所基本现状、功能配置、可达性和相关城乡基础设施，适当融入新标准的前瞻视角，以确保评估的科学性和指导性。关键术语、控制指标、避难资源调查与规划环节严格遵循最新标准要求，确保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建立各类应急避难资源数据库
开展应急避难资源调查分析工作，包括室外型避难空间资源（如公园绿地、运动场、广场、大型停车场等）和室内型避难空间资源（如中小学、高等院校、体育馆、文化活动场所、敬老院、福利院等）。通过详细统计和评估，确定了各类避难场所的数量、占地面积及有效避难面积，为后续避难场所规划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
（三）规划目标与期限
2025年规划目标：
抓重点、补短板，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应急避难场所体系服务“四个中心”功能建设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2025年底，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至少可满足丰台区所需应急避难总人数的60%，室内可容纳避难人数不低于室内外可容纳避难人数的20%。
2035年规划目标：
基本建成城乡布局合理、资源统筹共享、功能设施完备、平急（疫/战）综合利用、管理运维规范，与丰台区功能定位相适应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超过2.1平方米。
长期规划愿景：
全面建成与丰台区核心功能地位相适应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持续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和支撑水平全面加强。实现全应急避难场所管理体系现代化，支撑丰台区韧性城市建设，能够实现罕遇地震等灾害发生时城市的基本运转和自我修复功能，成为超大城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典范。
（四）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与布局
紧急避难场所：紧急避难场所实现丰台区全覆盖建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为1.2-1.5，重点在丰台河西地区补充设施覆盖短板。服务半径为500米，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为0.5-1.5㎡。
短期避难场所：短期应急避难场所实现网络化的覆盖保障，人口服务保障系数为0.3左右，重点推动中部地区短期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服务半径为1500米，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为1.5-3㎡。
长期避难场所：长期避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应达到0.03左右，全区至少设置1处长期避难场所，重点考虑与丰台站等交通枢纽地区的衔接关系。长期避难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为3-4.5㎡。
（五）应急疏散与交通保障
依托丰台区域性、城市交通干线，综合考虑多灾种风险水平以及适应各类减灾救灾场所及设施的交通需求，规划区域性救灾通道、城市救灾主干道等避难救援通道体系，建立与应急避难场所能力相匹配的标准高、响应快、覆盖全、韧性强的避难救援体系。
按照道路功能和灾后疏散通行需求，构建由交通生命线廊道、一级疏散救援通道、二级疏散救援通道、三级疏散救援通道组成的四级疏散救援通道网络和“主+副”两类出入口组成的城市疏散救援出入口布局。
（六）突出精细化服务引导
推进“四个中心”集中承载空间周边地区应急避难场所的高标准建设，关注城市和乡村地区应急避难场所的均等化、差异化配置。在人口稠密区域和灾害易发区域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和布局。加快推进室内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特别是在重要地区、部分灾害受影响区域、敏感人群集中区域鼓励推进室内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这有助于提高避难场所的容纳能力和安全性。精细区分紧急、短期和长期避难场所的功能分区、设施设备、物资储备等设计要求。
五、分级分类
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12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指导意见》（应急〔2023〕76号）文件要求。根据应急避难场所功能属性及分类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应急避难场所类型划分，按照建筑及场地类别可分为室内型和室外型应急避难场所，按照总体功能定位可分为综合性和单一性应急避难场所，按照避难时长、面积及人数等可分为紧急、短期、长期应急避难场所，根据特殊需求及功能需要可设置特定应急避难场所。
遵循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开展丰台区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批复后按程序纳入详细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初步形成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三级应急避难场所布局体系，乡村应急避难场所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综合防灾减灾功能进一步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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